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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12春〕第（25）号

上海海洋大学2013年本科专业校内评估工作实施细则
各学院及有关部门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教高〔2011〕9号）、上海市教委《关于开展高校本科专业评估工作的通知》（沪教委高〔2012〕72号）、《关于做好上海高校本科专业达标评估的通知》（沪教委高〔2013〕31号）和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开展本科专业评估工作的决定》（沪海洋教〔2013〕19号）等文件精神和第九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的要求，为了有计划做好全校新一轮本科专业评估工作，现就2013年的本科专业评估工作提出以下意见和安排。

一、评估对象与分类

1.评估对象
列入学校《本科专业评估工作实施方案》评估规划2013年计划的各专业（方向）。
（1）国家特色专业、上海市教育高地（一至三期）建设专业和纳入上海高校“085”工程重点建设符合上海市选优评估申报条件的专业（合计10个）。

生命学院(3个):水产养殖学、水族科学与技术、生物科学(海洋生物方向)专业

海洋学院(1个):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
食品学院(4个):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物流工程方向）、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技术（海洋生物制药方向）专业
经管学院（1个）：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工程学院（1个）：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2）2012、2013年上海市高校本科预警专业（合计11个。预警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符合上海市选优评估申报条件，纳入以上上海市教育高地建设专业评估范围）。

海洋学院（1个）: 环境工程

信息学院（2个）：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经管学院（4个）：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物流管理（食品物流方向）专业
外语学院（1个）：日语

人文学院（3个）：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含劳动与社会保障方向）、社会工作专业

校外选优评估，2013年计划推荐食品科学与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等，由学校根据校内评估结果和市教委评优文件，另行拟文并组织实施。

2.评估分类

我校参评专业分为三类，并实施分类评估。

（1）国家特色建设专业、上海市教育高地（第一至第三期）建设专业和纳入上海高校“085”工程重点建设符合上海市选优评估申报条件的专业；

（2）列入上海市教委专业预警名单的专业和毕业生不满五届的新专业；

（3）毕业生有五届及以上的其他专业。

第一类专业按照《上海海洋大学本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试行）》参加校内选优评估。


第二类、第三类专业按照《上海高校本科专业达标评估指标体系》参加校内达标评估。其中：第三类专业中列为学校发展定位规划重点建设、办学历史较长，且符合上海市选优评估申报条件的专业，也可申请参加列入第一类专业校内选优评估。

二、评估方式与要求

校内评估分为学院组织专业自查自评、学校组织专家考察评估、总结与整改三个阶段。

1.专业自查自评

（1）第一类专业根据《上海海洋大学本科专业评估工作实施方案》和《上海海洋大学本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试行）》等文件，从专业定位与培养方案及其实施、师资队伍建设及其实施、教学支持资源及有利用、人才培养及其教学改革、教育国际化、质量管理和专业建设与特色等方面进行自查自评，将重点考核被评专业质量及其质量保障（包括培养方案、学科与科研基础、师资队伍建设及教师对教学工作的投入、教学资源、质量标准等）、专业特色、教学效果和国际化程度及社会声誉等方面内容。

（2）第二类、第三类专业按照《上海海洋大学本科专业评估工作实施方案》和《上海高校本科专业达标评估指标体系》等文件，从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质量标准的建立和师资队伍建设及教师对教学工作的投入等方面进行自查自评，将重点考核被评专业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要求，包括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主干学科、核心课程、实践实验教学环节等诸方面，并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制定了较多的量化指标。各专业可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中对有关专业的要求。

具体要求：
（1）2013年6月25日前：学院成立院级专业评估工作小组，制订评估工作计划，组织教师、学生和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参与专业自查自评工作，并将工作小组和计划报学校本科专业评估办公室。

（3）2013年7月05日前：按照评估的要求，收集有关资料的佐证材料，初步完成《自评依据材料》建档工作，启动相关专业《本科专业状态数据库（统计表）》填报。

（2）2013年7月10日前后：教务处组织状态数据库（统计表）填报和自评报告撰写培训，并会同学院抽查专业评估工作进展情况。

（3）2013年7月15日前后：相关专业初步完成对本专业建设工作的状态、成效和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总结并提出改进措施，紧扣评估指标和标准，逐一进行对照分析，完成《专业自评报告》初稿或框架的撰写。
 自评报告要求条理清晰，言简意赅，数据与分析相结合，其中“存在问题、原因及改进措施”部分要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一。
（4）2013年8月30日前后，学院完善专业自评报告和专业状态数据表,基本完成各类支撑材料准备,学校会同学院组织各专业负责人等开展交流研讨。
（5）2013年9月10日前，各学院专业评估报告和《本科专业状态数据库（统计表）》初稿，并提交学校本科专业评估办公室。

（6）2013年9月20日前，教务处组织校内有关职能部门和部分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会同学院对各专业评估进行检查，并提出改进意见。

（7）2013年9月30日前，学院各专业自评报告和专业状态数据表及支撑材料定稿，制订提交专业迎评具体工作方案，提交学校本科专业评估办公室。

（8）2013年10月10日前，学院做好专家组调阅材料和接受专家组实地考察评估的准备。

2.专家考察评估

（1）2013年9月15日前，完成学校专业评估专家的遴选，报校领导审定后，正式成立专家组（校外占2/3）。

（2）2013年10月10日前后，按照第一类专业和第二、第三类专业启动组织专家组对专业的自评报告、自评依据材料、状态数据统计、学生实习报告、毕业论文（设计）等材料进行审阅评估。

（3）2013年10月20日前后，专家组在前期审阅评估的基础上，到学院进行实地考察评估（2-3天），并有针对性地对文档数据材料查证。考察评估主要内容：随堂听课，听取专业自查自评汇报，召开师生代表座谈会，查阅教学大纲、试卷等相关材料，考察相关教学设施等，通过全面了解专业建设情况，形成专家组评估意见和结论，填写校级专家意见表。

实地考察评估的具体时间安排由教务处另行通知。

3.总结与整改
（1）2013年11月，学校组织专业评估总结工作，对评为优秀专业的教学团队予以表彰，对未达标的专业提出整改意见。

（2）2013年12月，未达标的专业所在学院组织提交专业整改方案，限期整改一年后再验收。
    三、评估结果处理

第一类专业评估结论分为优秀、达标、未达标三种；第二类、第三类专业评估结论分为达标和未达标两种。经专家评估，学校审核确定达标的列为达标专业，优秀的授予优秀专业称号，有效期五年。
2013年优秀专业和进入达标前三位的专业，列入学校推荐参加上海高校专业评优计划。

专业评估结果，由学校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公布，作为学院内涵建设绩效和专业结构调整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作为院系年度目标考核、学校教学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以及院（系）日后申报质量工程项目的重要依据之一。

日常工作负责人：陈慧

日常工作联络员：张京海

附件(略)：

1.《上海海洋大学本科专业评估指标体系（试行）》（适用第一类专业)
2.《上海高校本科专业达标评估指标体系》（适用第二、三类专业)
3.《上海海洋大学本科专业（选优）评估自评报告参考格式》
4.《上海海洋大学本科专业（达标）评估自评报告参考格式》
5.《本科专业状态数据表（试行）A》（适用第一类专业)

6.《本科专业状态数据表（试行）B》（适用第二、三类专业)

教务处

2013年6月17日

